
灌政办发〔2014〕104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
通榆河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灌南县通榆河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28日
灌南县通榆河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
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田楼水厂饮用水源地保护，彻底消除饮用水源地的环境污染及安全隐患，确保居民饮水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以保障群众健康为根本，以解决影响居民饮水安全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对田楼水厂饮用水源地环境污染及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整治，全面清理整顿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消除污染隐患，建立饮用水源保护长效机制，切实保障饮用水源水质，确保田楼水厂供水安全。

二、实施内容及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环保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 433-2008）、《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公告第146号)、《省政府关于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苏政复〔2009〕2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工作协调，确保各项整治工作如期推进。

（一）开展集中整治（12月31日前完成）
1．清理通榆河（灌南段）管理范围内乱耕乱种、乱堆乱放，清除河坡、河面杂草、杂物。

责任单位：田楼镇政府。

配合单位：县公安局、县城管局、县水利局。

2．禁止通榆河（灌南段）管理范围内养殖牛、羊、鹅、鸭等畜禽。

责任单位：田楼镇政府。

配合单位：县海洋与渔业局、县水利局。

3．禁止通榆河（灌南段）内养鱼、捕鱼，清理鱼网、鱼簖。

责任单位：县海洋与渔业局。

配合单位：田楼镇政府、县水利局。

4．禁止通榆河（灌南段）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乱搭乱建，拆除目前的通榆河管理范围内的两处违建，制定长效机制，确保无违章建筑。
责任单位：县城管局。
配合单位：田楼镇政府、县住建局、县水利局。

（二）推进达标建设（2015年4月30日前完成）

1．编制并实施《通榆河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方案》，对通榆河全线进行物理隔离。

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配合单位：田楼镇政府、县水务集团

2．筹建通榆河（灌南段）饮用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确保田楼水厂运行时正常使用，做好预警预测工作。

责任单位：县环保局。

3．筹建田楼水厂饮用水源取水口在线监测系统，确保田楼水厂运行时正常使用。

责任单位：县水务集团、县住建局。

4．做好灌河大桥跨通榆河的保护工作，实施通榆河上桥梁防护栏加高项目，防止向河内投毒、抛扔垃圾。 

责任单位：县交运局。

配合单位：田楼镇政府。

5．做好通榆河的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组织饮用水源地护堤护岸林木的营造和管理；做好水源地水土保持综合措施中植被恢复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配合单位：县水利局、田楼镇政府。

6．协调通榆河上游相关管理部门共同做好有关工作，控制通榆河水位在合理范围内，保证通榆河的水量。

责任单位：县饮用水源地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水源办）

配合单位：县水利局、县环保局。

（三）编制应急预案（2015年4月30日前完成）

编制通榆河饮用水源地供水应急预案，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责任单位：县水源办。
配合单位：县人武部、县公安局、县水利局、县城管局、县水务集团。

（四）实行长效管护（2015年1月1日开始）

1．建立通榆河饮用水源地长效管理体系，落实通榆河保护“河段长”责任制。积极开展通榆河沿线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作，制定通榆河两岸生活垃圾及水上漂浮物的清理方案，组织专门人员清理水上漂浮物及两岸垃圾，保证河道水面及两岸长期干净整洁。

责任单位：县水源办。
2．推行生态种植方式。通榆河两岸的面源污染敏感区（两岸100米的范围）堤内禁止种植，堤外控制用药、用肥；全面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国家明令淘汰的农药，实施生态防治，推广使用有机肥、缓释可控化肥和高效、低毒生物农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责任单位：县农委。

配合单位：田楼镇政府、县城管局、县环保局。

3．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有效补充和恢复通榆河生物资源，抑制水草、浮游生物等过度繁殖，维持通榆河生态系统平衡。

责任单位：县海洋与渔业局。

配合单位：田楼镇政府、县城管局、县环保局。

4．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切实可行的过往车辆的整治方案，加强过境车辆巡查，加强跨通榆河大桥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管理。 

责任单位：县交运局。

配合单位：田楼镇政府。

5．建立通榆河水源地常规巡查制度，加强饮用水的日常监测及应急监测工作，建立相关检查台账。

责任单位：县水源办。
配合单位：县水务集团、县环保局、县水利局、县交运局、县海洋与渔业局、田楼镇政府。

6．积极开展“环保区域联合执法”工作，严格控制上游工业污染源的排污总量。

责任单位：县环保局。

三、主要措施

（一）强化领导责任，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各有关单位要成立专项行动工作班子，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管负责人专职抓，责任单位要切实承担起统一协调处理的责任。各单位在整治过程中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妥善处理好相关矛盾和纠纷。对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县政府将及时组织协调会办。

（二）强化部门联动，形成专项整治合力。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主动参与水源地保护工作，提高联合执法效能，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良好局面，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治任务；要加强与县水源办的信息沟通，全面及时报送相关材料，重要活动、重大进展、领导视察等相关文字及影像资料要留存备查，并于12月底前将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报送县水源办。

（三）强化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整治氛围。县宣传部门要牵头组织好饮用水源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及时总结、宣传整治工作先进典型，曝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人人爱护珍惜水资源、人人关心饮水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各有关单位要通力协作，广泛发动群众，使饮用水源地保护专项整治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四）强化应急处置，建立健全预警体系。各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应急指挥机构，完善技术、物资和人员保障体系，落实值守应急、信息报告、应急处置制度。要建立饮用水源地、供水企业水质监测预警系统，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发生水污染事故等突发事件影响正常供水时，各有关单位要立即启动预案，采取紧急措施，保证供水稳定，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五）强化督查考核，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县水源办将不定期地对各有关单位整治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查，并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进行检查验收，对完成情况较好的予以通报表扬，对整治工作不力的予以批评，对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整治任务的，将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各有关单位要按照本方案，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长效管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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